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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篇】議題融入式課程示例 

國小教育階段 

5.1 各種各樣的家-性別平等教育議題示例 

5.1.1 示例設計的構想 

社會領域的教學內容、主題與教材教法的設計涵蓋學生的生活環境、社區及社會文化議

題等，其學習重點與性別平等教育的實質內涵對應整合性高，能豐富學生了解社會文化脈絡

的視野與觀點，進而促進核心素養的實踐。 

本課程設計配合國小社會領域學習內容主題軸之「差異與多元」，在於探究個體、群體組

織（例如：居民、家庭、族群等）在生活環境、社會與文化的差異，也強調尊重多元的重要。

首先運用媒體識讀，引導學生探討「性別新關係」相關的主題文本，思考多元家庭的內容及

其隱含的性別議題。因此主題涉及層面較廣，諸凡法律層面之醫療法、大法官釋憲，以及性

別平等教育法施行細則修訂後內容，皆可豐富對本主題的探討。檢視現行5示例構想課文內容

與圖片，所呈現多元家庭議題較為分散，有些教師參考手冊所引導的教學方向，可見對性別

偏見與歧視的描述，例如將適應不良兒童的家庭狀況，解釋為家庭教育功能不足，導致學校

適應不良，或是直接與單親或是隔代家庭劃上等號。為跳脫狹義單一觀點解釋，彰顯尊重多

元與差異的存在，故本示例設計將帶領學生以媒體識讀方式，檢視教科書文本內容，並補充

其缺少的家庭型態，讓學生了解臺灣多元家庭的現狀。 

綜合上述設計理念與構想，本課程之學習目標有二：一、能從不同面向檢視社會中各種

不同的家庭型態；二、能跳脫教科書框架思考家庭型態變遷議題。 

5.1.2 示例設計的主要內容 

示例主要透過三個教學活動：「怎麼樣，可以稱做一個『家』？」、「教科書想想」、「不一

樣的家庭」來進行。在「教科書想想」的教學活動中，帶學生思考與討論教科書中的三個家

庭議題，跳脫文本的限制。「不一樣的家庭」的教學活動，則是補充課文中未提及的多元家庭

型態，並帶領學生進行結合時事的議題探討。 

                                                        
 
5 因示例撰寫時間之限，本課程示例採用九年一貫課綱之文本，教師運用本示例可掌握主要概念適切轉化相關

教學方法。 



 
 
 

 
122 

 

十二年國教課程綱要國民中小學暨普通型高中 

議題融入說明手冊 

 

圖 5.1.1「各種各樣的家」單元架構圖 

5.1.3 示例設計的實施與評量 

本示例設計於社會領域課程節數中實施，預計進行一節課，教師也可以依學生學習情形

及上課進度選取示例中合適的教學活動或議題進行討論。 

學習評量應與教學緊密結合，由學習目標決定評量內容。教學時應採取多元評量方式，

例如是否參與討論、能否表達自己意見等，以了解學生的學習進展。評量需兼顧以下原則： 

• 歷程性：協助學生發現並探討學習歷程中的性別迷思概念，不批判，多聆聽。 

• 差異性：教師需留意並提醒學生，每個人學習及生活背景的個別差異，不設定單一標準

或價值。 

5.1.4 示例試教的省思 

多元家庭議題與學生的生活背景息息相關，從學生書寫的「家的聯想單」中，可以看出

學生的家庭背景及所思所想，有的聯想單上寫了「愛」、「溫暖」、「信任」…..；有的寫了「責

任」、「家人」、「血緣」、「經濟」….，每個人對「家」的感受和定義如此多元。然而，教科書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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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篇】議題融入式課程示例 

限於篇幅，在呈現性別平等或其他相關議題時，很容易呈現某種主流價值，而忽略了多元脈

絡的重要性。唯有透過對多元家庭議題的對話與討論，才能讓孩子認同自己與他人。 

在不同學校的課堂共試教了三次，每個課堂都讓做為教學者的我像是經歷了一場驚奇之

旅。印象深刻的其中一個例子，在某個班級討論「弱勢」議題時，有學生提到單親、經濟狀

況不佳就是弱勢，甚至還指明了某位班上同學就是如此。我立即注意到被指明的學生臉上不

自然的表情，經過一連串的討論，翻轉「優、弱勢」的定義，班上的同學開始接受優、弱勢是

可變動的，也開始提出不同的例子。慢慢的，我感受到剛才那一位學生臉上的表情恢復了自

信，也熱絡的參與課堂討論，讓我更加肯定討論這個議題的重要。另一個班級的學生不僅能

充分參與課堂討論，還提出更豐富的想法，例如主動補充「育幼院家庭」的多元家庭型態；

表達對同志婚姻合法化時事的關心與相關法律資訊的看法，甚至提出許多寶貴的意見與老師

交流，真可謂教學相長。 

教學的過程，讓我深刻體會到，教科書作為學生在學校接觸時間最長的媒介，引導學生

以媒體識讀方式閱讀文本、認識性別平等教育議題，更能讓學生增加思考的廣度。尤其當該

議題具有爭議或引發不同論戰時，更符合十二年國教所希冀的素養導向課程：脈絡化的學習

情境、重視學生思考與討論、引導學生使用策略及方法，最後讓孩子逐漸形成自己的觀點，

培養獨立思考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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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平等教育議題融入社會領域教學示例 

單元名稱 各種各樣的家 

實施年級 六年級 節數 共 1節，40分鐘 

課程類型 

■議題融入式課程 

□議題主題式課程 

□議題特色課程 

課程實施時間 

■領域/科目：社會 

□校訂必修/選修 

□彈性學習課程/時間 

總綱核心素養 C3多元文化與國際理解 

領域/

學習

重點 

核心素養 

社-E-C3了解自我文化，尊重

與欣賞多元文化，關心本

土及全球議題。  

議題 

核心素養 

性 C3 尊重多元文化，關注

本土的性別平等事務與全

球之性別議題發展趨勢。  

學習表現 

1b-Ⅲ-1檢視社會現象中不同

的意見，分析其觀點與立

場。  

2b-Ⅲ-2理解不同文化的特

色，欣賞並尊重文化的多

樣性。 

學習主題 性別與多元文化。 

學習內容 

Bc-Ⅱ-2家庭有不同的成員組

成方式；每個家庭所重視

的價值有其異同。 

Bc-Ⅲ-2權力不平等與資源分

配不均，會造成個人或群

體間的差別待遇。 

實質內涵 
性 E12了解與尊重家庭型態

的多樣性。 

學習目標 
1.能檢視社會中各種不同的家庭型態。 

2.能思考家庭型態變遷議題。 

教學資源 

1.國小社會(翰林版)：家庭性別新關係6。 

2.學習單（家的聯想單）；字卡（學生可能寫出的答案，例如：家人、愛、

經濟、關懷……等）。 

3.蔡依林歌曲MV「不一樣又怎樣」。 

大法 

4.PPT：問題討論 

5.大張便利貼、A4紙 
                                                        
 
6 本單元雖為九年一貫課程教材，亦可適切轉化為素養導向課程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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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篇】議題融入式課程示例 

學習活動設計 

學習活動 時間 備註 

【活動一】怎麼樣，可以稱做一個「家」？ 

一、教師引言 

  請學生翻開社會課本相關單元，圈出課文中所

提到的家庭型態。 

二、整理歸納 

  學生舉手說出課文中提到的家庭型態，教師依

學生發言，貼上字卡，並請全班共同核對。 

三、分組討論 

（一）學生以小組為單位完成「家的聯想單」（詳附

錄 5.1.1）。 

可提示學生思考方向：家的組成元素、家庭

的功能……。 

（二）小組自由發表，教師將答案統整在黑板上。 

四、教師小結 

    課本提到這麼多種家庭型態，等一下我們更深

入的來討論課本內容，討論的時候，可以配合你們

共同完成的「家的聯想單」來探究，家到底是什麼？ 

 

【活動二】教科書想想 

教科書想想(一)--單身議題 

教師提問 

   「課本下方的小圖有特別解釋了『單身戶』的意

思，你們認為『單身戶』算不算是一種家庭型態？

為什麼？」 

每個人將自己的觀點，書寫在便利貼上： 

「算，因為……」/ 「不算，因為……」 

兩兩分享（說給旁邊同學聽），個人發表（張貼到黑

板上） 

教科書想想(二)--單親家庭議題 

（一）教師提問：「為什麼課文中會說單親家庭數量

6分鐘 

 

 

 

 

 

 

 

 

 

 

 

 

 

 

 

 

 

5分鐘 

 

 

 

 

 

 

 

 

6分鐘 

 

 

 

 

一、依課本內容可圈出：大

家庭、小家庭、折衷家

庭、兩人家庭、單身戶、

單親家庭、隔代家庭、

異國婚姻家庭，共 8 種

（各版本教科書，可能

有些許差異）。 

 

二、學生對「單身戶」是否

為家庭的一種產生疑

惑，於發展活動中進行

討論。 

 

三、家的聯想活動，用意是了

解學生對家的概念或想

法。 

 

 

 

一、教學提醒與提問用意： 

在圈出課本所提的家庭型態

時，會聽到學生耳語，「單身

戶算嗎？」，顯示這是一個值

得討論的議題。 

學生的回答可能與他們對

「家」的想法有關，不論是哪

一種看法，都是很寶貴的回

應，沒有對錯，教師可以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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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活動設計 

學習活動 時間 備註 

增加了？」 

→學生依據課本可回答出：因為離婚及意外事故。 

（二）教師追問：「以前難道沒有離婚或意外事故發

生嗎？為什麼現在會增加？」 

  →學生小組討論，自由發表 

教科書想想(三)--家庭照顧議題 

教師提問：「課本放了一張照顧弱勢兒童的圖

片，請問和這一課談多元家庭有什麼關係?」 

依據學生所提出的想法進行討論。 

討論實例：照顧議題→如果核心家庭的每個大人都

要上班，孩子一樣需要尋求安親班或課後班的照顧；

單親家庭的大人可能是在家工作者，反而有充分時

間照顧孩子。人力不足的情形可能發生在任何一種

家庭，不應該以家庭型態來定義優、弱勢。 

本活動旨在破除優、弱勢的二分，以批判思考方式

扭轉文本設計的偏見。 

 

【活動三】不一樣的家庭 

一、教師引言 

課本上所提到的多元家庭型態，每個家庭都不

一樣，除了課本所提到的家庭型態，還有一些沒有

被列入的家庭型態，我們來看一看還有什麼不一樣

的家庭。 

二、觀賞 MV「不一樣又怎樣」（4’12”）， 

三、問題討論 

（一）影片中的主角和病人的關係是？ 

→學生自由舉手發言，可能答案有：朋友、情侶、

家人……等。 

（二）她和她算不算是「家人」？為什麼？ 

→小組討論，將討論結果書寫於 A4 紙上，發表於

 

 

 

 

5分鐘 

 

 

 

 

 

 

 

 

 

 

 

5分鐘 

 

 

 

 

 

 

10分鐘 

 

 

 

 

 

 

學生的想法，並提點他們看

見自己及他人不一樣的想

法。 

二、提問用意與教學小提醒： 

追問的重點希望能提點學

生思考到離婚議題中的性

別觀點、社會變遷因素，學

生如果說不出來，老師可稍

做說明或小結。 

三、教學小提醒： 

學生可能提出語言、經濟、人

力問題造成弱勢，或將單親、

隔代等家庭做等號連結。 

教師可適時引導學生反向思

考，多元家庭的優勢為何，以

及弱勢、優勢可從不同角度

解讀。 

 

 

 

 

 

 

 

一、提問用意與教學小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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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篇】議題融入式課程示例 

學習活動設計 

學習活動 時間 備註 

黑板。 

（三）醫院的人員為什麼不讓她簽手術同意書？最

後是誰簽了？ 

可提示學生，影片中的護理師問她：「還有誰可

以簽同意書？」。 

四、教師小結 

每個人都有選擇家庭及享有生活福祉的權利，

任何一種家庭型態都應該受到尊重及法律保障，這

反映多元價值與平等尊重的精神。 

如同司法院第七四八號解釋施行法的用意是使

相同性別二人，在親密關係的基礎上，共同經營生

活，達成婚姻自由之平等保護 

【教師總結】 

（一）課本中所談論的多元家庭，可能還缺少了一

些家庭型態，我們可以透過閱讀時事，或觀

察生活周遭多思考多認識。 

（二）任何一種家庭型態，都應受到同樣的法律保

障與尊重。在生活中，也應學習尊重，不應

該以偏見的方式去看待和我們不一樣的家

庭。 

 

 

 

 

 

 

 

 

 

 

 

 

 

 

 

3分鐘 

 

 

這個提問呼應引起動機活動

中學生對家的聯想，可做對

照討論。 

二、提問用意與教學小提醒： 

引導學生看見「家」的法律定

位會影響到日常生活的權

益。 

 

活動三相關法律條文，可參

考附錄 5.1.2（醫療法第 63、

64 條及大法官釋字第 748

號解釋文全文、司法院釋字

第 748號解釋施行法、民法

第 972 條、性別平等教育

法施行細則第 13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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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5.1.1 

學習單（家的聯想單） 

你覺得一個「家」的組成需要具備什麼要素？怎麼樣可以稱為一個家？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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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5.1.2 

一、醫療法第 63 條（修正日期：民國 107 年 01 月 24 日） 

醫療機構實施手術，應向病人或其法定代理人、配偶、親屬或關係人說明手術原因、手術成

功率或可能發生之併發症及危險，並經其同意，簽具手術同意書及麻醉同意書，始得為之。

但情況緊急者，不在此限。 

前項同意書之簽具，病人為未成年人或無法親自簽具者，得由其法定代理人、配偶、親屬或

關係人簽具。 

第一項手術同意書及麻醉同意書格式，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二、醫療法第 64 條（修正日期：民國 107 年 01 月 24 日） 

醫療機構實施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侵入性檢查或治療，應向病人或其法定代理人、配偶、親

屬或關係人說明，並經其同意，簽具同意書後，始得為之。但情況緊急者，不在此限。 

前項同意書之簽具，病人為未成年人或無法親自簽具者，得由其法定代理人、配偶、親屬或

關係人簽具。 

三、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748 號解釋施行法7（解釋公布院令：中華民國 106 年 05 月 24

日 院台大二字第 1060014008 號） 

解釋爭點：民法親屬編婚姻章，未使相同性別二人，得為經營共同生活之目的，成立具有親

密性及排他性之永久結合關係，是否違反憲法第 22 條保障婚姻自由及第 7 條保

障平等權之意旨？ 

 

解釋文：民法第 4 編親屬第 2 章婚姻規定，未使相同性別二人，得為經營共同生活之目的，

成立具有親密性及排他性之永久結合關係，於此範圍內，與憲法第 22條保障人民婚

姻自由及第 7條保障人民平等權之意旨有違。有關機關應於本解釋公布之日起 2年

內，依本解釋意旨完成相關法律之修正或制定。至於以何種形式達成婚姻自由之平

等保護，屬立法形成之範圍。逾期未完成相關法律之修正或制定者，相同性別二人

為成立上開永久結合關係，得依上開婚姻章規定，持二人以上證人簽名之書面，向

戶政機關辦理結婚登記。 

                                                        
 

7
 2019年 5 月 17日｜立法院會三讀通過「司法院釋字第 748號解釋施行法」。此部分僅擷選與本單元課程較

相關之說明與條文。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L0020021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L0020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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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融入說明手冊 

 

第一條 為使相同性別之二人，得為經營共同生活之目的，成立具有親密性及排他性之永久

結合關係，以達成婚姻自由之平等保護，特制定本法。 

第二條 稱同性婚姻關係者，謂相同性別之二人，為經營共同生活之目的，成立具有親密性

及排他性之永久結合關係。 

第四條 成立第二條關係應以書面為之，有二人以上證人之簽名，並應由雙方當事人向戶政機

關為登記。 

第二十七條 本法自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五月二十四日施行。 

四、民法第 972 條（修正日期：民國 104 年 06 月 10 日） 

婚約，應由男女當事人自行訂定。 

五、性別平等教育法施行細則第 13 條（修正日期：民國 108 年 04 月 02 日） 

本法第十七條第二項所定性別平等教育相關課程，應涵蓋情感教育、性教育、認識及尊重不

同性別、性別特徵、性別特質、性別認同、性傾向教育，及性侵害、性騷擾、性霸凌防治教育

等課程，以提升學生之性別平等意識。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B0000001&FLNO=972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H0080068&flno=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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